
 

花蓮縣豐濱鄉大不岸溪及加塱溪封溪護魚及相關規
定第二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

 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說明 

二、禁漁期間:自公告日起

至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

十二月三十一日止。 

二、禁漁期間:自公告日起

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

十二月三十一日止。 

本縣豐濱鄉公所與當地居民

協商及評估，建議本相關規

定公告禁漁期間再延長二

年。 

 


